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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分) 一、考试要求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

和方法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必须掌握法理学的基础

理论。 二、考试内容 （一）法学及其研究方法 法学的研究对

象与体系：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释义。法学体系。 （二）

法的概念 1、法的定义 2、法的特征 法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

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社会规范，体现了国家意志对各类行

为的评价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具有特

定的逻辑结构。法是以程序性为重要标志的社会规范。法是

以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障手段的社会规范。 3、法的本质 法

的本质理论在法理学中的地位。法是国家意志的规范化表现

，具有国家意志性；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志在国家意志中占

居主导地位，法具有阶级性任何有效统治都必须满足社会生

存和发展的共同需要，法具有社会性，意志和需要的基本内

容归根结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法具有物质制约性

。 （三）法的要素 1、法律规则的概念、逻辑结构 法律规则

的种类：权利规则、义务规则与复合规则。强行性规则与任

意性规则。准用性规则与委任性规则。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

规则。 2、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概念。法律原则与法律规

则的区别。法律原则的功能。 3、法律概念的功能。 （四）

法的形式与效力 1、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的概念，当代中国法

的渊源。 2、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与系统化 法律文件和

规范件法律文件的概念。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系统化



的函义及其意义。法律清理、法律汇编、法典编纂。 3、法

的分类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根本法与普通

法。一般法与特别法。国内法与国际法。公法与私法。普通

法与衡平法。 4、法律效力的层次 法律效力的概念。规范性

文件的法律效力与非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层次

与法律效力位阶的涵义。区分法律效力层次、明确法律效力

位阶的意义。区分法律效力层次的原则，高位阶法优于低位

阶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 5、法律效力的

范围 法律效力的范围的概念。法律的空间效力。法律的时间

效力。 （五）法律体系 1、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 法律体系的

概念。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和法系的区别。法律部门的概念

，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 2、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当代中国

主要法律部门概述。 （六）权利与义务 1、权利与义务的概

念：权利的定义、义务的定义。权利和义务在法律概念体系

中占据核心地位。 2、权利与义务的分类 基本权利和义务与

普通权利和义务。绝对权利和义务（对世权和对世义务）与

相对权利和义务（对人权、对人义务）。作为权利和义务与

不作为权利和义务。 3、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结构上的相关关

系，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条件。数量上的等值关系，在

社会的权利、义务分配格局中，两者总量相等；在具体的法

律关系中，两者相互包含，互为界限。功能上的互补关系，

权利提供不确定指引，是一种激励机制；义务提供确定指引

、是一种约束机制。价值意义上的主辅关系，在现代法制中

，为保障平等的权利而设定平等的义务，义务约束是为保障

权利的实现而服务的。 4、人权 人权的概念。人权与公民权

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七）法律责任 1、法律责



任的概念 法律责任的定义。法律责任的特点。 2、法律责任

的种类 惩罚性责任与非惩罚责任。违宪责任、行政责任、刑

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 3

、归责与免责 （1）归责 法律责任的构成。责任能力。行为

人的过错。行为的违法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与损害

之间的因果关系。 （2）免责 免责事由的概念，责任赦免、

责任豁免。时效届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权利放弃、不

可抗力、意外事件。 4、法律制裁 法律制裁的概念。法律制

裁与法律责任的关系。法律制裁的种类。 （八）法律关系 1

、法律关系的概念 法律关系的定义。法律关系的要素。法律

关系的特征：法律关系是以法律规范为的前提而形成的社会

关系；是以权利和义务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是以国家强制力

为最后保障手段的社会关系。 2、法律关系的种类 平权型法

律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关系。

3、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 法律关系主体的概念。法律关系

主体的种类。权利能力的概念。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概念。自然人与法人的行为能力。法

律关系客体的概念。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 4、法律关系的

形成、变更与消灭 法律关系形成、变更与消灭的涵义。法律

关系的形成、变更与消灭需具备两方面的条件，抽象条件是

法律规范的存在，具体条件是法律事实的存在。 法律事实的

概念。法律事实与一般事实的区别。事件与行为。单一事实

与事实构成。 （九）法的起源 1、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氏族习

惯与法的区别、法产生的原因。 2、法产生的基本过程 （1）

法产生的一般规律从个别调整到一般调整，从习惯到习惯法

再到成文法，并逐渐从道德、宗教和习惯等复合性规范体系



中分化出来。 （2）法产生的基本标志 法的最终形成的基本

标志是国家的产生、诉讼的出现和权利与义务的分离。 （十

）法制现代化与法治国家 1、法制现代化 法制的概念。法制

现代化释义。 2、法治国家 法治的概念，法治与法制的关系

。法治国家的一般特征。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选择。依法治国释义。确立依法治国方针的伟大意义。 （十

一）法的作用 1、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的分类。规范作用与社

会作用 2、法的规范作用 指引作用 。评价作用 。预测作用 。

教育作用 。强制作用。 3、法的社会作用 法的政治统治职能

的涵义。法的政治统治职能的基本内容。法的社会公共职能

的涵义。法的社会公共职能的基本内容。政治统治职能与社

会公共职能的关系。 4、法的作用的有限性。 “法律虚无主

义”与“法律万能论”。关于法的作用有限性的原因分析。 

（十二）法的价值 1、法的价值释义 法的价值一词在国内外

法学文献中的三种语义。法的目的价值指法所能够保护和增

进的价值（美好事物），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社会公平

、自由与秩序等；法的形式价值指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优

良品质），如逻辑严谨、明确、简洁等的法的评价标准指法

所包含的指导价值判断的准则。 2、法与秩序 秩序是法的主

要目的价值之一。以等级特权为基础的秩序与以平等权利为

基础的秩序。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 3、法与自由 自由是法

的主要目的价值之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法对自由的保

护作用。 4、法与正义 正义是法的主要目的价值之一。实体

正义与程序正义。法对正义的保障作用 。 5、法与效率 效率

是法的主要目的价值之一。法对效率的促进作用。 （十三）



立法 1、立法与立法权 立法的概念。立法权的概念。我国现

行立法权限划分体制。 2、立法指导思想与立法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现行基本路线是我国立法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

。我国立法的基本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性原则

、稳定性与连续性原则。 3、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的概念。立

法的准备阶段。立法议案的提出。立法议案的审议。立法议

案的表决。法律的公布。 （十四）法的实施 1、法的实施的

概念 2、法的实施的基本环节 执法的概念[广义与狭义]。执法

的原则。司法的概念。法的适用的概念（广义与狭义）。司

法的原则。我国法律监督的体制。 （十五）法理解释与法律

推理 1、法律解释的概念 法律解释的定义。法定解释与非法

定的解释。我国现行的法定解释权划分体制。立法解释。行

政解释。司法解释。 2、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 （1）法律解

释的原则，合法性原则。符合法定解释权限。不得越权解释

；对低位阶法律的解释不得抵触高位阶的法律；对法律概念

和规则的解释不得抵触法律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党的政策

和国家政策为指导；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公理。尊重公序良

俗；适应社会现实与发展趋势。 （2）法律解释的方法：语

法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当然解释、字面

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 三、考题类型 1. 单项选择题

：13% 2. 多项选择题：20% 3. 名词解释：20% 4. 简答题：27%

5. 论述题：20% 参考用书：《法理学》张文显主编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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